[image: image1.jpg]afiRARAREERT a5 N E




温高企认办〔2018〕1号
温州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做好2018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通  知
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县（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2018年我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根据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做好2018年度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有关事项的通知》(浙高企认〔2018〕4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我市组织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本级认定工作

鹿城区、龙湾区（高新区）、瓯海区、洞头区、浙南产业集聚区、瓯江口产业集聚区及市直属单位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初审推荐工作由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1．企业申报截止时间和申报要求

贯彻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精神和要求，2018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分两批办理，申报单位分别于6月15日、8月1日前在国家和省网络申报系统上注册申报、上传相关附件，并将纸质材料（具体要求见附件1）一式四份寄送至辖区科技部门（具体联系方式见附件2）。

2．其他事项

区科技、财政和税务部门应当做好申报工作的服务和指导，按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形式审查要点进行审查，提高申报质量，分别在6月25日前、8月15日前将《同意推荐上报高新技术企业汇总表》（附件3）报各自市级上级部门；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在6月28日前、8月27日前以成员单位会审的形式确定推荐上报名单。

二、各县（市）认定工作

各县（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初审推荐工作由各县（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申报受理截止时间由各县（市）自行商定，但第一批需在6月29日、第二批需在8月29日之前将申报备案资料（附件4）报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和备案。

请各有关单位组织好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认定工作，通知相关企业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网址：http://www.innocom.gov.cn/web/）和“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网址：http://202.107.205.11:8612/）上分别进行注册申报。本通知未尽事宜，按照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做好2018年度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执行。
联系人：陈怡帆，28811930；林海，88962090。

附件：1．高新技术企业申请认定材料和要求

      2．市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各部门咨询联系方式

      3．同意推荐上报高新技术企业汇总表

      4．县（市）高企认定办备案材料清单

      5．高企更名需要提交材料
温州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6月2日        
附件1
高新技术企业申请认定材料和要求
一、申报材料顺序及要求
（一）总目录（目录标题加注页码）。
（二）企业承诺书(见附件1-1）。
（三）自评表（省网填报下载）。
（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国网带条形码导出后打印，并签名、盖企业公章）。
申请表填写注意事项：
1．申请企业必须如实填写申请书的各项内容，各栏目不得空缺，无内容填写“0”；数据有小数时，保留小数点后2位，有关财务数据应当出自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的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2．“知识产权汇总表”部分。知识产权证书按照其对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相关密切程度进行排序。对企业知识产权情况采用分类评价方式，其中：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按Ⅰ类评价；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不含商标）按Ⅱ类评价，按Ⅱ类评价的知识产权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时，仅限使用一次。
3．“人力资源情况表”部分。对照表格要求如实填写，统计方法按《工作指引》规定统计。企业科技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理和提供直接技术服务的，累计实际工作时间在183天以上人员，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
4．“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表”部分。按项目进行填写，一个项目一份，内容包括各级政府部门立项的科技计划项目和企业自行立项组织进行研发的项目，并按项目研发重要度进行排序。每个项目须填上技术领域，并在“核心技术及创新点”栏中填上该项目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相对应的最具体的领域和文字描述。
5．“上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情况表”部分，应按上年度申请认定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服务）项数进行填写，每个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填写一张；多个系列的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可按系列产品填写，每个系列产品填写一张表格；每个高新技术产品（服务）须填写其所属的技术领域，并在“关键技术及主要技术指标”栏里填上该产品（服务）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相对应的最具体的领域和文字描述。填报的关键技术应是对高新技术产品技术指标和产品竞争力起主要作用的核心技术。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与企业获得的自主知识产权应有关联，并在“知识产权获得情况及其对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的支持作用”栏里逐一简要说明并标示相关知识产权名称及编号。
（五）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等相关注册登记证件复印件。
（六）知识产权、科研项目、科技成果转化和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相关材料。
1．知识产权汇总表（见附件1-2）及相关材料及相关材料（专利证书、专利说明书、缴费发票）。材料上传排列顺序必须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中的“知识产权汇总表”一致。每个上传文件请标注具体知识产权名称并加注编号，并提供专利缴费证明。
2．科研项目汇总表（见附件1-3）及相关说明材料。材料上传排列顺序必须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中的“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表”项目编号顺序一致。每个项目上传一个文件，上传文件请标注具体研发项目名称并加注项目编号。研发活动证明材料包括：前三年各级政府部门立项安排的科技计划、新产品试制计划文件复印件（可简化封页和项目页）；企业自行安排的研发项目和相关立项计划和依据；委托开发和合作开发研究的项目，提交委托开发和合作开发协议。对已验收或结题项目需附验收证明、结题报告、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用户报告等。
3．科技成果转化汇总表（省网下载）及相关说明材料。申报企业应当在“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工作网”上填报近三年“科技成果转化列表”，形成科技成果转化汇总表。科技成果名称在列表中请按重要度填写。相关说明材料上传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工作网，上传材料顺序必须和“科技成果转化汇总表”一致并标注成果名称和序号。转化方式为自行投资实施转化的，自有技术应提供研发或知识产权关联名称和编号，并明示实施转化相关检测、销售证明和所取得的成效；受让他人技术成果的，还应补充提交技术转让协议。转化方式为向他人转让技术成果、许可他人使用技术成果的，应当提交相关成果转让协议或合同，科技成果转化已取得成效的，应当提供产品质量检测、新产品销售、用户使用报告等相关材料。转化方式为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应当提供相关合作协议，科技成果转化已取得成效的，应当提供产品质量检测、新产品销售、用户使用报告等相关材料。
4．研究开发组织管理制度情况表（见附件1-5）及相关说明材料。上传材料包括：企业科研（产品开发）项目和经费内部管理规定，有企业科研项目计划安排和相关预算安排决议的提供相关材料；企业研发机构设立的批复、研发机构简要介绍及主要科研仪器设备，有产学研合作的提供产学研合作协议；激励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内部规定，有开放式创新创业平台的提供平台简要介绍；人才培养（培训）和引进的相关内部规定，有人才绩效奖励制度的提供相关内部文件。以及实施以上制度的证明
（七）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汇总表（见附件1-6）及说明材料。上传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的具体说明，相关的生产批文、认证认可和资质证书、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材料。
（八）企业职工总体情况（见附件1-7）与科技人员情况说明材料（见附件1-8）。提供2017年12月和申报时上月度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如参保人数与实际职工人数有差异的，提供相关说明和证明材料；编制科技人员名单（序号、姓名、身份证号、学历及科研工作岗位），有兼职、临时聘用和外籍科技人员的，提供相关聘用协议。
（九）经具有资质并符合《工作指引》相关条件的中介机构（见附件1-9）出具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下同）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一份，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一份，并附研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中介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应当在企业按研发项目单独建账（准确归集核算辅助账）的基础上进行审计。
（十）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三个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十一）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包括主表和附表），经主管税务机关盖章确认。
（十二）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各辖区科技部门负责发函查询后发给各企业）。
（十三）其他能说明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材料。
二、申报材料上报要求
（一）书面材料：承诺书、自评表、申报书及附件合订本1份（申报书必须是国家网上打印出来带有条形码）；
（二）电子材料：自评表（WORD格式）、整份合订本材料（PDF格式、且必须是盖章后的扫描件）；
（三）材料装订成册，并在书脊打印上企业名称及温州市本级高企认定办。
三、参考资料（汇总表材料供参考）
（一）企业承诺书
（二）知识产权汇总表
（三）科研项目汇总表
（四）科技成果转化列表

（五）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表
（六）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汇总表
（七）企业上一年职工人员情况说明表

（八）科技人员基本信息表

（九）中介机构情况说明

附件1-1
企业承诺书
我公司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及其所有佐证材料，真实有效，并对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同意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承诺。
                           企业法人代表签字：
                                   企业盖章：
2018年  月   日      
附件1-2
知识产权汇总表
	序号
	知识产权编号（IP…
	知识产权名称
	类别（发明、植物新品种等）
	授权日期
	授权号
	获得方式（自主研发、并购、受赠、受让）
	关联RD（近3年的写具体RD编号，3年前的写“3年前”写RD名称)
	关联PS
	证明材料所在页码（证书或授权书、权利要求书、上年度缴费发票、其他等）
	备注

	
	
	
	
	
	
	
	
	
	
	

	
	
	
	
	
	
	
	
	
	
	

	
	
	
	
	
	
	
	
	
	
	

	
	
	
	
	
	
	
	
	
	
	


附件1-3
科研项目汇总表
	研发项目编号
	研发项目名称
	立项类别（国家、省、市、县区）自行立项）
	起止时间
	研发项目是否已形成成果并实现成果转化（是、否）
	证明材料所在页码
	备注

	RD…
	
	
	
	
	
	

	
	
	
	
	
	
	

	
	
	
	
	
	
	

	
	
	
	
	
	
	


附件1-4
科技成果转化列表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来源
	转化方式
	转化目标
	转化时间
	涉及关键技术
	转化所取的成效
	关联RD  编号（如是3年前项目转化而来，请直接注明）
	关联知识产权名称
	关联知识产权授权号
	证明材料所在页码（产品质量检测、新产品销售、用户使用报告等相关材料）
	备注

	
	
	
	
	
	
	
	
	
	
	
	
	

	
	
	
	
	
	
	
	
	
	
	
	
	

	
	
	
	
	
	
	
	
	
	
	
	
	

	
	
	
	
	
	
	
	
	
	
	
	
	


附件1-5
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表
	序号
	内        容
	1是
2否
	材料所在页码
	备注

	1
	制定了企业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制度 
	
	
	

	
	建立了研发投入核算体系
	
	
	

	
	编制了研发费用辅助账
	
	
	

	2
	设立了内部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并具备相应的科研条件 （研发机构介绍、研发机构级别批复文件、研发机构设备清单）
	
	
	

	
	与国内外研究开发机构开展多种形式产学研合作
	
	
	

	3
	建立了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实施与激励奖励制度 
	
	
	

	
	建立开放式的创新创业平台
	
	
	

	4
	建立了科技人员的培养进修、职工技能培训、优秀人才引进制度
	
	
	

	
	建立了人才绩效评价奖励制度
	
	
	


附件1-6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汇总表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编号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名称
	投产年份
	上年度销售收入（万元）
	知识产权获得情况
	证明材料所在页码

	
	
	
	
	IP编号
	知识产权授权号
	

	PS…
	
	
	
	
	
	

	
	
	
	
	
	
	


附件1-7
企业上一年职工人员情况说明表
	月份
	企业职工数（人）
	科技人员数（人）

	
	月初数
	月末数
	月平均数
	月初数
	月末数
	月平均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平均数
	
	


并提供2017年12月和申报时上月度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附件1-8
科技人员基本信息表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护照号）
	学历
	科研工作岗位
	参与RD（科技人员填写）
	上年度累计科技工作时间（精确到日，非正式员工请填写每个年度工作时间）
	工作性质（正式员工、兼职、临时聘用、外籍科技人员）

	
	
	
	
	
	
	
	

	
	
	
	
	
	
	
	

	
	
	
	
	
	
	
	

	
	
	
	
	
	
	
	

	
	
	
	
	
	
	
	

	
	
	
	
	
	
	
	

	
	
	
	
	
	
	
	

	
	
	
	
	
	
	
	


附件1-9

中介机构情况说明

本单位接受企业委托，委派具备资格的相关人员，依据《认定办法》和《工作指引》客观公正地对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和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进行专项审计或鉴证，据实出具专项报告。
本单位成立于XXX年XX月，近三年内无不良记录。承担认定工作当年的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人数XX人，职工全年月平均数XX人，占职工全年月平均人数的比例百分之XXX，全年月平均在职职工人数XXX人，经核实符合《工作指引》中的中介机构条件。
附件：1、中介机构承担认定工作当年全体职工参加社保名单
      2、承担认定工作当年的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证书复印件
      3、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查询后的中介机构相关情况界面截图（中介机构盖章）
本单位承诺以上情况说明及附件真实有效，并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机构负责人签字：        
                              中介机构盖章
                              XXXX年XX月XX日
附件2
市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各部门联系咨询方式
	序号
	单位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温州市科学技术局
	市府路科技馆行政楼3楼高新处302室
	林海
	88962090

	2
	温州市财政局
	绣山路299号财税大楼1401室
	周望望
	88525348

	3
	温州市国税局
	吴桥路国税大楼1511室
	叶海晓
	88026557

	4
	温州市地税局
	绣山路299号财税大楼737室
	刘克三
	88533319

	5
	鹿城区科技局
	宽带路18号511室
	陈岚
	88623001

	6
	鹿城区财政局
	江滨西路552号博林大厦246室
	郑斌
	55566378

	7
	鹿城区国税局
	吴桥路国税大楼709室
	黄大虎
	88026182

	8
	鹿城区地税分局
	车站大道335号金河大厦327室
	潘朝翘
	88666715

	9
	龙湾区科技局
	龙湾区行政管理中心1330室
	谷知坚
	86968776

	10
	龙湾区财政局
	龙湾区永宁西路527号温州银行大楼16层企业科
	张建武
	85600831

	11
	龙湾区国税局
	机场大道2056（402室）政策法规科
	刘爽
	86556565

	12
	高新区国税分局
	龙湾区汤家桥南路90号410室
	陈又强
	88029966

	13
	龙湾区地税分局
	机场大道2052（211）综合二科
	吴建新
	86577198

	14
	瓯海区科学技术局
	娄桥瓯海区府行政中心1号楼607室科技管理科
	周成春
	88539325

	15
	瓯海区财政局
	娄桥瓯海区府行政中心1号楼5楼企业管理科
	王忠敏
	88526746

	16
	瓯海区国税局
	瓯海区兴海路79号瓯海国税局309室政策法规科
	郑英才
	88618792

	17
	瓯海区地税分局
	瓯海区梧田街道月乐西街100号开发区管委会大楼409室综合业务一科
	黄贤锋
	88599600

	18
	洞头区科学技术局
	洞头区状元巷24号工业与科技成果管理科
	戴志浩
	63489510

	19
	洞头区财政局
	洞头区腾飞路79号企业科
	黄招山
	63489680

	20
	洞头区国税局
	洞头区北岙镇人民路16号政策法规科
	郑元子
	63489211

	21
	洞头区地税分局
	洞头区腾飞路79号政策法规科
	林新程
	63489401

	22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局
	滨海园区明珠路850号开发区管委会3228室
	孙玮嘉
	86995572

	23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十七路350号浙南经济总部大楼1204室
	黄利鹤
	86998861

	24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税分局
	滨海园区杨柳路47号210室
	夏炜
	86991528

	25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税分局
	滨海十七路350号主楼1239办公室
	胡思佳
	88928875

	26
	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发展改革局
	瓯江口便民服务中心412室
	王馨禾
	55875055

	27
	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财政局
	瓯江口便民服务中心435室
	朱彦溢
	55875065


附件3
同意推荐上报高新技术企业汇总表
推荐单位名称：             （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辖区
	备注

	
	
	
	

	
	
	
	

	
	
	
	

	
	
	
	


附件4
县（市）高企认定办备案材料
4-1、高企推荐汇总表（省网系统导出）
4-2、高新技术企业基本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高企联系人
	手机
	法人姓名
	手机
	备注

	
	
	
	
	
	
	

	
	
	
	
	
	
	

	
	
	
	
	
	
	


附件5
高新技术企业申请更名材料
1．高企认定网打印的“变更申请书”；
2．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核准变更通知书复印件、变更登记情况原件（工商局档案查询章）及其他名称变更证明文件复印件；
4．企业更名前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5．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A4幅面）；
6．企业发生股权变更、资产重组等情况的，还需要提交新、旧企业的章程复印件；
7．知识产权完成名称变更材料或正在变更证明
8．高企认定网（http://www.innocom.gov.cn/web/）网络上进行在线提交。
温州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6月2日印发
  
  

